
2026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
申报说明

一、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旨在推动北京市

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高水平建设首都新型智库，高质量服

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。项目按照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

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

办法》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

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鉴定结项工作细则（修

订）》管理，请在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平台“资料下载”

栏目下载以上管理文件，认真阅读并按要求申报。

二、申请人所在单位须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，能够提

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。以兼职人员身份从

所兼职单位申报的，兼职单位须审核兼职人员正式聘用关系

的真实性，承担项目管理职责并承诺信誉保证。

申请重大项目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申请重点项

目、一般项目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

位。

三、2026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继续实行

限额申报，名额根据各研究基地 2024 年度考核等次确定，

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可申报 6 项、合格的可申报 5 项、不合格

的申报 4 项，如研究基地有 2022 年度决策咨询项目的清理

项目，再减少 1 项申报名额；没有研究基地的北京地区高校



可申报 2 项。具体指标名额请在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平台

查看。

四、《2026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课题指

南》共分 6 个专题，其中，重大项目选题必须按原题申报，

其余均为方向性选题，申请人可根据《课题指南》所列选题

方向设计具体题目申报，也可聚焦市委市政府年度中心工作

自拟题目申报。同等质量情况下，按《课题指南》申报的优

先予以立项。

五、决策咨询项目分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，

完成时限一般不超过 1 年（自正式立项之日算起）。其中重

大项目、重点项目须满足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

目鉴定结项工作细则（修订）》第九条要求，方能申请鉴定

结项。

重大项目资助金额每项不超过 30 万元，重点项目资助

金额每项不超过 15 万元，一般项目资助金额每项不超过 8

万元。

六、对决策咨询项目结项等级为“优秀”的项目负责人，

当年或第二年（仅限一次）围绕同一研究领域进行持续深入

研究，再次申报决策咨询项目时，可享受不占本研究基地和

本单位申报指标，直接入围会议评审的奖励；对其他类别北

京社科基金项目结项等级为“优秀”的项目负责人，或被市

社科联社科规划办《成果要报》采用并获省部级以上领导肯

定性批示的项目申请人，当年或第二年（仅限一次）申报决

策咨询项目时，可享受不占本单位申报指标的奖励。


